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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银行为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 － ＬＯＦ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

销协议： 中信银行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

ＬＯＦ

）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中信银行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联系人：丰靖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的开户、申购等相

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及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通过代销机构和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简称：嘉

实

Ｈ

股指数，基金代码

１６０７１７

）。

一、适用投资者

本基金开办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

资基金的投资者（适用个人投资者或

／

和机构投资者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二、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可到相关代销机构的业务网点或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

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应代销机构及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的有关规定。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通过相关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

以下代销机构开办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各家代销机构的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及其金额级

差要求如下：

序号 代销机构 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

（

含本数

，

元

）

金额级差要求

（

超过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的部分

，

元

）

１

中国建设银行

１００

无

２

中国银行

１００

无

３

中国农业银行

３００

无

４

交通银行

３００

无

５

中信银行

１００

无

６

深圳发展银行

１００

无

７

宁波银行

１００

无

８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１００

无

９

中国光大银行

３００

无

１０

东莞银行

２００

无

１１

杭州银行

１００

无

１２

江苏银行

１００

无

１３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１００

无

１４

华泰证券

３００

无

１５

招商证券

１００

无

１６

东北证券

１００

无

１７

国泰君安证券

１００

无

１８

中国银河证券

１００

无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０

华泰联合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１

兴业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２

中信金通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３

广发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４

海通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５

广州证券

２００

无

２６

平安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７

瑞银证券

１０

万 无

２８

华鑫证券

１００

无

２９

国联证券

５００

无

３０

湘财证券

１００

无

３１

德邦证券

３００

无

３２

华龙证券

１００

无

３３

南京证券

５００

无

３４

长城证券

３００

无

３５

中原证券

１００

无

３６

国盛证券

１００

无

３７

万联证券

２００

无

３８

齐鲁证券

５００

无

３９

山西证券

２００

无

４０

恒泰证券

３００

无

４１

光大证券

１００

无

４２

中山证券

１００

无

４３

厦门证券

１００

无

４４

华宝证券

１００

无

４５

安信证券

３００

无

４６

东莞证券

１００

无

４７

广发华福

１００

无

４８

浙商证券

３００

无

４９

江海证券

１００

无

５０

第一创业证券

１００

无

５１

爱建证券

２００

无

５２

华融证券

３００

无

５３

信达证券

１００

无

５４

申银万国证券

５００

无

５５

国信证券

５００

无

５６

东吴证券

３００

无

５７

日信证券

１００

无

５８

长江证券

３００

无

各家代销机构的具体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执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有关申购费率的规定，但下列代销

机构开办本基金定投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执行相应代销机构的规定：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华泰证

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兴业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齐鲁证券、广发华福证

券、华融证券、信达证券。

（二）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

１

、支持银行卡

可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银行卡，包括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招

商银行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广东发展银行理财通卡、中国银行广东分行

借记卡。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个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本基金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但招商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龙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

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

费率收取申购费。

３

、金额限制

个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为

５００

元以上（含

５００

元）。

四、交易确认

以投资者的实际扣款日（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本基金的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２

日，投资者可在

Ｔ＋３

日到相关代销机构销售网点或者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查询本基金的申购确认

情况。

五、业务咨询

序号 代销机构 客户服务电话 网址

１

中国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３

中国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５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６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７

宁波银行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８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

０９９１

）

９６５１８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９

中国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１０

东莞银行

（

０７６９

）

９６２２８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１１

杭州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１２

江苏银行

（

０２５

）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１３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１４

华泰证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５

招商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６

东北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１７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８

中国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０

华泰联合证券

９５５１３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２１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２

中信金通证券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３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２４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５

广州证券

（

０２０

）

９６１３０３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２６

平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７

瑞银证券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２８

华鑫证券

（

０２１

）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

）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９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０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３１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８２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３２

华龙证券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２０８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３３

南京证券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４

长城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３５

中原证券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３６

国盛证券

（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５３３７

、

６２８３８２７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７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８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９

山西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４０

恒泰证券

（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４１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４２

中山证券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３

厦门证券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４４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４５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４６

东莞证券

（

０７６９

）

９６１１３０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７

广发华福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８

浙商证券

（

０５７１

）

９６７７７７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４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０

第一创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５１

爱建证券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５２

华融证券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５３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５４

申银万国证券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５５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５６

东吴证券

（

０５１２

）

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７

日信证券

（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８

长江证券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５９

嘉实基金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通过代销机构网上申购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基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

建设银行等代销机构网上申购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基金简称：嘉

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０７１７

）

一、适用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广发证券、申银万

国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南京证券、长城证

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都证券、德邦证券、广州证券、中原证券、瑞银证券、

国联证券、长江证券、光大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宝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

招商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东方证券、华融证券、信达证券、安信证券、日信证券、东吴证券。

二、申购费率优惠措施

投资者通过本基金上述代销机构网上交易或电话银行、 手机银行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若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措施执行相应代销机构的规定，但优惠后费率

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应代销机构有关规

定。

三、咨询方式

序号 代销机构 客户服务电话 网址

１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中国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中国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５

杭州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６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７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８

申银万国证券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９

华泰联合证券

９５５１３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１０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１

华泰证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２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４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５

南京证券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长城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１７

国盛证券

（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５３３７

、

６２８３８２７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８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９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２０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２２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８２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２３

广州证券

（

０２０

）

９６１３０３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２４

中原证券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２５

瑞银证券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２６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７

长江证券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８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０

爱建证券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３１

中国民族证券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３２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３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４

第一创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３５

招商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６

广发华福证券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７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８

华融证券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３９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４１

日信证券

（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２

东吴证券

（

０５１２

）

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３

嘉实基金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0-029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

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山东

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山东得利斯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将第二届董事

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一届董事会的组成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

会将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

事或独立董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

并持有公司普通股总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前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不再

接受各方的董事候选人推荐）。

２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对被推荐

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候选人，将由提名委员会

提交给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

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接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

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

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

表、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

逾五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还必须满足下

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

格；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

则；

３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４

、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职责；

５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

人，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证书原件备查）；

（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

５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３

）证券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１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

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公司联系人

联系人：王潍海 王松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０３２ ６３３９１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１３７

邮递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

邮编：

２６２２１６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独立董事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

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

合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

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被推荐人与推荐人

关系

其他说明

：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

推荐人

（

签名或盖章

）：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0-03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

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

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会人数的

１／３

。 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向第一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二届监事会的监

事候选人。

２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前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监事

会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对被推荐的股东代表

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

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３

、监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

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四、监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监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监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

未逾五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

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监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

５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３

）证券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１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

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公司联系人

联系人：王潍海 王松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０３２ ６３３９１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１３７

邮递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

邮编：

２６２２１６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

合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

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被推荐人与推荐人

关系

其他说明

：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

推荐人

（

签名或盖章

）：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关于增加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

民生银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

金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３８１１

，

Ｂ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３８１２

，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在民生银行办理开户与认购的流程如下：

１．

业务办理时间：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２．

开户流程

（

１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一个投资人只能在一个注册登记机构设立

一个基金账户，不可重复开户。

（

２

）投资人在开户申请未确认前不能申请撤销基金账户，但可在开户的

当天确认后撤销开户申请。 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未确认前， 可以办理认购、

申购和设置分红方式等业务申请。 如基金账户开户失败，则办理的业务申请

失败，认购或申购资金退回投资者。

（

３

）当投资人在一个销售商完成第一次开户持有基金账号后，需要在其

他销售商增开交易账户进行买卖的，可在该销售机构提交登记基金账户的申

请，将需要增加的交易账户登记到已经开立的基金账号下，从而实现一个基

金账户对应多个代销商的交易账户，可同时在不同的代销商使用各自的交易

账户进行交易。

（

４

）提供资料：

个人投资者

民生借记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填写《开放式基金业务账户申请表（个人）》

机构投资者

企业法人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业务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填写《开放式基金业务账户申请表（机构）》（盖立预留印鉴及公章）

３．

认购

（

１

）目前只有金额认购方式

（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采用外扣法，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

（

３

）单个基金的具体收费方式及费率标准以其《发售公告》和《招募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为准。

（

４

）根据不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要求，民生银行代销系统可分别设置

单笔最低认购金额、单笔最高认购金额。 设定了上述限额的，当投资人的认

购金额低于单笔最低认购金额或高于单笔最高认购金额的，系统即时拒绝交

易。

（

５

）认购期不允许撤单。

（

６

）投资人可追加认购。

（

７

）基金的认购费用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销售费用、注册登记费用等，具

体内容以相关规定为准。

（

８

）如基金成立，募集期间以及募集期结束后的资金冻结期的所有利息

收入归基金所有；如基金不成立，基金管理人将承担已发生的基金募集费用，

已募集的资金并加计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必须在募集期结束后

３０

日内退还投

资者。

（

９

）机构客户办理认购业务时，除填写交易委托单外，还需开具转账支票

作为支付依据，交易委托单作附件。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相关《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并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的募集初

始面值为

１

元，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

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５

南方航空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和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空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

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合称“各开户银行”）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本公司已分别在各开户银行开设四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合称“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存放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募集资金，账户信息及存放募集资金金额情况如下：

收款银行 收款帐号 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

（

元

）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８００１０８２２６６０８０９５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

４４００１４９０１０６０５３００２８３６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４４０３０５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５９８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平安银行广州分行

５０１２１０００５４２７４ ２

，

３３８

，

８５１

，

２８０

合计

９

，

８３８

，

８５１

，

２８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元，扣除保荐和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９

，

８３８

，

８５１

，

２８０

元，分别存放在各募集资金专户。 各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公开披露的偿还制定银行贷款的募集资金投

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和各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

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平安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和各开户银行应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

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年生、方向生可

以随时到各开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各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各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

查询本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各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

完整的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平安证券。

六、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开户银行应当在付款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户的支出清单，本公司在此确认

同意各开户银行的上述通知行为。

七、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

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平安证券

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付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公告

经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４４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聘任付勇

先生担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附：付勇先生简历

付勇先生：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具有基金

从业资格。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主任科员、华龙证券投资银行

北京总部副总经理、东北证券北京总部总经理助理、东方基金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东方基金公司东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东方基金公司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任公司投资总

监和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覃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公告

经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４４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聘任覃波先

生担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附：覃波先生简历

覃波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对外贸易专业本科毕业，具有基金从

业资格。 曾在长江证券公司从事资产管理和债券承销发行工作。

２００２

年加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市场开发部区域经理、营销策划部副总监、

市场开发部总监、专户理财部总监、公司总经理助理。

关于增聘广发亚太（除日本）

精选股票型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研究决定，增

聘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ＰＡＮ

（潘永华）先生为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基金的

基金经理，与原基金经理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ＯＮＧ ＴＥＣＫ ＣＨＩＴ

（王德捷）先生共同

管理该基金。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ＰＡＮ

（潘永华）先生未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注册相关手续，并

已报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

１．

基金经理简历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ＰＡＮ

（潘永华）先生，美国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

士，持有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

１５

年证券从业经历。 曾任职于美国雷曼兄弟

公司 （纽约）， 巴克莱投资银行 （纽约）， 法国巴黎银行 （纽约），

ＢＡＳＳＩＮＩ

ＰＬＡＹＦＡＩＲ ＷＲＩＧＨＴ

（纽约）和

ＳＡＣ

资产管理公司（纽约），从事证券研究、交

易和投资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国际业务部总经

理。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ＰＡＮ

（潘永华）先生未发生过被公司处分、被行业自律组织

处分、被监管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７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４９２

号《关于核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Ａ

股配股批复》”），核准

本行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

１７

，

７８１

，

８９１

，

０７４

股新股，《

Ａ

股配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

月内有效。 本行于同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８４

号《关于核准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配股的批复》，核准本行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配售不超过

７

，

６０２

，

０２５

，

１２６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本行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述核准批复的要求及本行股东大

会的授权办理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和 H 股配股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A

股和

H

股配股申请已分别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

可

[2010]�1490

号

)

和

《

关于核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配股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2010]�1483

号

)

文件核准

。

本行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本行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

在核准文件的六个月有效期内

，

实施本次

A

股和

H

股配

股相关事宜

。

特此公告

。

股票代码：601939������������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0-0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